
   

《 20 08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作出第 78B 條命令的情況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食 環 署 署 長 )根 據

《公眾衞生及市政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第 78 B 條作出命令禁止輸入及供

應食物和命令收回食物的情況。本文件亦闡釋為何《修訂條例草案》

應適用於所有種類的食物，不論其保質期為何。  

作出第 78B 條命令的情況  

2 .  根據《修訂條例草案》新訂的第 7 8 B 條，食環署署長在作出命令

時如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需要作出該命令，以防止對公眾衞生的危害，

或減少危害公眾衞生的可能性，或緩解任何對公眾衞生的危害的不良

後果，便可作出命令 (第 78 B 條命令 )。第 7 8B 條命令可禁止輸入或供

應任何食物、指示將任何已供應的食物收回、指示將任何食物查封、

隔離、銷毀或以其他方式處置，或禁止或准許進行關於任何食物的活

動。  

3 .  正如食物及生局局長向立法會提交《修訂條例草案》進行首讀

和二讀時所闡述，食環署署長在決定是否有合理理由作出命令時，會

考慮以下因素：  

( a )  食物商就食物安全提供的資料或文件 (如有的話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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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政府分析員進行食物測試的結果 (如有的話 )；  

( c )  其他國家或地方的食物安全主管當局進行食物測試的結果；  

( d )  其他國家或地方的食物安全主管當局作出的食物警報；  

( e )  進行食物測試所需時間；  

( f )  市民及／或高危組別人士接觸有關食物的情況；  

( g )  食物的食用模式；  

( h )  食物所含有關物質的法定標準 (如有的話 )；  

( i )  是否能取得有關某一批次或某一組食物受污染的資料；  

( j )  是 否 能 取得 有關某 一 間 食物 製造廠 或 整 個區 域受污 染 的 資

料；以及  

( k )  任何其他相關考慮因素。  

抽取樣本的一般權力  

4 .  《公眾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 3 2 章 )第 6 2 條賦權食環署署長抽

取食物樣本作化學分析及細菌化驗等檢驗。第 63 條進一步訂明抽取

樣本作某類分析的詳細規定，例如樣本應分為三份，須於負責人或擁

有人／分銷商在場的情況下把各份加上標籤、標記和加封，並告知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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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人／擁有人／分銷商進行分析的目的，以及准許他們選取其中一份

樣本作保管和檢驗用途。這些規定旨在確保取得公平和具代表性的樣

本，以及減低樣本受污染的風險。  

5 .  為執法而進行食物測試皆由政府負責。不過，私人化驗所使用適

用的方法得出準確測試結果，政府亦會承認他們進行的食物測試。測

試方法的功能特性，如真確性、準確度、敏感度、基體干擾等，應按

國際認可指引予以確認。此外，委聘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等第三者就

私人化驗所的技術能力及質素管理進行評估也是理想的做法。在這方

面，請委員留意，政府已開始把部份食物監察計劃的定期化驗工作外

判給私人化驗所，以便騰出政府化驗所的資源，為新的食物安全標準

發展新的先進測試方法，以及應付政府當局因加強食物管制工作而帶

來更廣泛和複雜的測試需求。  

實務守則  

6 .  為了就《修訂條例草案》內的條文 (特別是關於作出第 78 B 條命

令方面 )制訂實務守則，我們建議在《修訂條例草案》內加入一項新

條文，以賦權食環署署長就有關事宜發出實務守則。任何人不遵守實

務守則的條文，此事本身並不使他可被人循在民事或刑事法律程序起

訴。然而，如在任何法律程序中，法院信納實務守則的條文攸關該等

程序中所爭議的事宜的裁斷，則該實務守則可在該等程序中獲接納為

證 據 ，及 關於 有關 的 人違 反或 沒有 違 反該 實務 守則 的 有關 條文 的證

明，可被該等程序中的任何一方頼以作為可確立或否定有關事宜的證

明我們會提交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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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正如上文第 3 段所解釋，食環署署長在決定是否有合理理由作出

第 7 8 B 條命令時，會考慮多項因素。這些考慮因素會於食環署署長即

將發出的相關實務守則中清楚載列。在向業界進行諮詢後，我們會於

二零零九年一月左右把實務守則擬稿提交《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審議。  

類似海外法例的條文  

8 .  在 制 訂 政 策 時 ， 我 們 參 考 過 包 括 澳 洲 (新 南 威 爾 斯 及 維 多 利 亞

州 )、新西蘭、英國及加拿大等地的一些海外法例。我們注意到在這

些海外司法管轄區的法例當中，只有一項一般性的賦權條文讓有關主

管當局作出類似禁止輸入或供應食物及／或飭令收回食物的命令 (見

下文表  A )。這些法例並沒有列出可以作出或不可以作出命令的不同

情況。總而言之，有關條文旨在處理不可預知的食物事故，以保障公

眾生。因此，我們認為在《修訂條例草案》中新加入第 7 8 B 條的建

議 (與澳洲法例相類似 )是適當的。  

表 A  

澳洲  

（新南威爾斯）  

《 20 03 年 新 南 威 爾 斯 食 物

法》  

如 食 物 管 理 局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有 需 要

作 出 命 令 ， 以 防 止 對 公 眾  生 的 嚴 重

危 害 ， 或 減 少 嚴 重 危 害 公 眾  生 的 可

能 性 ， 或 緩 解 對 公 眾  生 的 嚴 重 危 害

的不良後果，便可作出命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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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洲  

（維多利亞）  

《 19 84 年 維 多 利 亞 食 物

法》  

如 主 管 官 員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有 需要 作

出 命 令 ， 以 防 止 對 公 眾  生 的 嚴 重 危

害 ， 或 減 少 嚴 重 危 害 公 眾  生 的 可 能

性 ， 或 緩 解 對 公 眾  生 的 嚴 重 危 害 的

不良後果，便可作出命令。  

新西蘭  

《 19 81 年新西蘭食物法》  

為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， 有 關 部 長 可 向 任 何

食 物 進 口 商 、 製 造 商 或 銷 售 商 發 出 命

令 ， 指 令 其 回 收 任 何 食 物 或 器 具 ， 或

要 求 把 任 何 不 安 全 或 不 宜 供 人 食 用 或

已 損 壞 或 變 壞 或 腐 壞 或 受 任 何 有 毒 、

有 害 或 危 害 健 康 的 物 質 所 污 染 的 食 物

銷毀或破壞。  

英國  

《 19 90 年 英 國 食 物 安 全

法》  

如 有 關 部 長 認 為 就 食 物 、 食 物 來 源 或

任 何 級 別 或 種 類 的 接 觸 物 料 進 行 的 商

業 運 作 涉 及 或 可 能 涉 及 損 害 健 康 的 即

時 風 險 ， 可 發 出命 令 ， 禁 止 該 等 就 食

物 、 食 物 來 源 或 有 關 級 別 或 種 類 的 接

觸物料進行的運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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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拿大  

《加拿大食物檢驗局法》  

 

如 有 關 部 長 有 合 理 理 由 相 信 任 何產 品

對 公 眾 、 動 物 或 植 物 的 健 康 構 成 風

險 ， 有 關 部 長 可 向 任 何 銷 售 、 推 銷 或

分 銷 該 產 品 的 人 士 送 達 通 知 書 ， 命 令

收 回 有 關 產 品 或 把 產 品 送 往 其 指 定 的

地方。  

《食物及藥物法》  如 有 關 部 長 認 為 須 採 取 即 時 行 動 ， 處

理 直 接 或 間 接 關 乎 健 康 、 安 全 或 環 境

的重大風險，可作出臨時命令。  

 

保質期較短食物的安排  

9 .  在《條例草案》委員會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會議有委員

對應否對新鮮食物和加工食品作出不同處理表示關注。從上述各海外

法例可見，作出命令的權力一般適用於所有食物種類，不論是新鮮食

物或加工食品。事實上，“新鮮食物”一詞並沒有清晰的定義，一些

常 被 視 為 “ 新 鮮 食 物 ” 的 食 品 (例 如 雞 蛋 和 水 果 )， 保 質 期 亦 相 對 較

長，而一些“加工食物 ”的保質期亦可能較短 (例如麵包和蛋糕 )。雖然

有說中國人食用大量新鮮食物，但不少西方食物的保質期亦很短。如

食環署署長認為任何食物對健康造成風險，並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需要

作出禁止供應相關食物的命令，以保障公眾健康，則不論有關食物的

保質期的長短，作為負責任的食物安全主管當局，他須根據《修訂條



   7

例草案》第 7 8 B 條採取適時及適當的行動作出指定時間的命令。然

而，我們注意到與售賣保質期較長食物的販商比較，第 7 8 B 條命令對

售賣保質期較短食物的販商有較大影響。因此食環署署長在作出影響

保質期較短的食物的命令時，會額外小心，並作出應盡的努力，考慮

上文第 3 段所列的各項適用的因素。在有需要時，政府化驗所會優先

化驗該些食物。另一方面，在處理保質期較短的新鮮食物時，業界的

合作至為重要。為保障公眾健康以及維護業界的利益，業界應只選擇

進口及供應符合安全要求的食物。  

 

 

食物及生局  

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 


